附件1：
文明寝室创建活动常规寝室检查标准及工作要求

一、检查标准
常规检查将分为三个等次：优秀寝室（学院总寝室数的5%及以下）、达标寝室（学院总寝室数80%及以上）、不合格寝室。优秀寝室分为两个层次：院级优秀、校级优秀。各学院选取对寝室当月综合评定的最终结果上报至学校。
1.寝室各成员落实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大学生文明行为规范（试行）》内的相关要求，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和大学生行为准则，在大学期间未违纪违规及受到学校的处分。
2.自觉遵守寝室有关管理规定和要求，有较强的安全观念和防范意识。
3.及时打扫整理寝室内外生活环境，做到寝室地面、墙面、床面、桌面整洁，物品摆放整齐有序，整体观感好，个人衣着得体，举止大方。
4.优秀寝室标准
（1）同学关系好：团结、友爱、互助，健康交往，以诚相待，理解尊重；
（2）生活习惯好：遵纪守法，遵守校纪校规，勤俭节约，热爱劳动，情趣高雅，兴趣爱好健康，无不良嗜好；
（3）学习风气好：学习目标明确，学习计划明晰科学，遵守课堂和考试纪律，注重课堂学习与课外学习结合，专业学习与知识拓展结合，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结合，寝室成员整体成绩优良；
（4）文化氛围好：积极参加党团组织活动、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、创新创业和文体活动 ，精神面貌积极向上。
二、工作要求
1.每月第四周的周三前，各学院汇总上报一次月度寝室常规检查结果。学校将对各学院数据上报情况进行随机抽查核实，并通过校学生会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公示优秀寝室、不合格寝室名单。
2.若审核过程中，发现学院上报数据作假，将追究相关责任人，并酌情减少该学院文明寝室参选指标数。
3.同一寝室，一学期连续2次及以上被评为优秀寝室的可参加“十佳文明寝室”或风采寝室的评比。
4.同一寝室，一学期连续2次被通报为不合格寝室的，取消该寝室全体成员评优评先资格。累积3次被通报为不合格寝室的，取消该寝室所属班级团支部、班委会和班内学生干部评优评先资格。
5.一学年内，学院所属同一寝室累积4次被评为不合格寝室的总数达3%的，取消该学院学工办、分团委、学生会评优评先资格。
6.获评为校级优秀寝室集体的，寝室成员在各级各类评选评优中，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；所属班级在“标兵团支部”、“优秀班集体”、“优秀班委会”等评选中，依照规定予以酌情加分；学院有所属寝室获得“十佳文明寝室”的可在年终学生工作、共青团工作考核评比，依据考核指标予以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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